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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物及衞生局衞生科 
電子健康記錄統籌處副處長 
李碧茜女士 
 
 
李女士： 
 

《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
 
  在法案委員會2015年2月26日的會議上，法案委員會提出
一項事宜，就是根據《條例草案》，醫護提供者能否憑藉《個人

資料 (私隱 )條例》 (第486章 )第63C條就危急處境給予的豁免，在
沒有獲得同意下取覽電子健康紀錄。 
 
  上述事宜最先在法案委員會2014年6月16日的會議上提
出。政府當局就此事所作的回覆載於當局在2014年6月20日發出
的文件 (立法會 CB(2)1873/13-14(03)號文件 )內，現載述如
下    
 

"就需要緊急取覽醫護接受者在 [電子健康紀錄 ]互通系統內的
電子健康紀錄，以同步向該名醫護接受者進行緊急治療的個

案而言，有關的醫護提供者可憑現時《個人資料 (私隱 )條
例》(第486章)第63C條，在沒有獲得病人同意下取覽其電子
健康紀錄。我們的代決人安排甚至不需要在此情況下起作

用。上述的情況適用於所有醫護接受者(不論他們是否幼年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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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)。為了保障醫護接受者的私隱，有
關的醫護提供者需就其此類取覽提供合理解釋，而取覽亦會

被記錄及可被審核。" 
 
  由於在《個人資料(私隱)條例》第63C條(見隨附文本)下
給予的豁免關乎識辨某名個人的身分，而該人合理地被懷疑處於

或該人正處於一個危及生命的處境之中，以及關乎進行緊急拯救

行動或提供緊急救助服務，至於該項豁免是否擬涵蓋為醫護接受

者提供不一定與危及生命的處境 1或拯救行動相關的緊急治療，實

在成疑。 
 
  倘若政府當局的政策意圖是，如第3保障資料原則的條文
適用於某項資料，便相當可能會對該醫護接受者的身體健康或精

神健康造成嚴重損害，則該項資料可獲豁免而不受該原則所管

限，請政府當局考慮，就為醫護接受者提供緊急治療而言，依據

《個人資料(私隱)條例》第59條(見隨附文本)就健康給予豁免，是
否較依據《個人資料(私隱)條例》第63C條給予豁免更為合適。 
 
  為免不必要地爭拗，在《個人資料 (私隱 )條例》第59條
及63C條下獲得的豁免，其實可否涵蓋在一般情況下為病人進行
性質緊急的治療而需要緊急獲取電子健康紀錄的情況，本部認

為，較為可取的做法，是在《條例草案》中訂立明確的豁免條

文，以涵蓋此情況。 
 
  由於法案委員會將於2015年3月13日舉行會議，請政府
當局在2015年3月10日或之前以中、英文作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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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王嘉儀小姐) 
連附件 
2015年3月3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據在2010年10月發表的《檢討〈個人資料（私隱）條例〉的公眾諮詢報告》所述，

"危及生命的處境 "的例子包括涉及受影響或失蹤人士的意外、緊急事故或災難事故。  






